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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553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戴東雄大法官 提出 

       

  本件台北市政府對於行政院撤銷延期選舉里長決定之處分，涉及

中央法規適用在地方自治事項時之事實認定、法條上不確定概念之涵

義，與中央監督機關發生公法上之爭議。依多數大法官之見解，本件

聲請案事關地方與中央權限劃分及紛爭解決機制之釐清與確立，非純

屬機關爭議或法規解釋問題，亦涉及憲法層次之民主政治運作基本原

則與地方自治權限之交錯，自應予以受理，本席表示贊同。多數大法

官決議行政院撤銷台北市政府延期辦理里長選舉之決定，係行政處分，

台北市政府對此有所不服乃屬與中央監督機關間公法上之爭議，因此

該爭議屬行政處分是否違法審理之問題。為解決該爭議，自應循行政

爭訟程序處理，本席表示贊同。 

  惟多數大法官對於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所稱「特殊事故」

此不確定法律概念之解釋，本席認為有未盡周延之處，茲提出協同意

見書補充說明如下： 

一、「特殊事故」之認定，有賴事實調查非大法官所得越俎代庖 

    本件主要爭議乃行政院對於台北市政府具體之行政處分以違

法為由，予以撤銷處分之行為，誠如多數大法官意見在本案理由

書認為衡諸憲法設立釋憲制度之本旨，係授與釋憲機關從事規範

審查權限，除與大法官組成之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解散事項外，

尚不及於具體處分違憲或違法審理，本席深表贊同。因此本案爭

議之關鍵在於前述「特殊事故」之範圍如何？此應從台北市里長

延期改選之具體事實如何發生、如何發展以及發展之後果又如何，

一一加以調查瞭解後，始能綜合性判斷該具體事實有無符合地方

制度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所稱「特殊事故」。 

二、內政部與台北市政府各聲請統一解釋「特殊事故」之時機已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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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所使用之「特殊事故」概念，

不是不可以由大法官為統一解釋。當主管機關之內政部將該條項

之「特殊事故」，基於適法性之監督，解釋為：「重大之災害，變

故或其他不可抗力事件足以影響改選，或單一種類選舉之辦理，

所費甚鉅，而有與他特殊選舉合併辦理之可能不予合併足以造成

社會資源重複浪費情事者」，但不包括台北市為里行政區域之調整

而延期改選之事項。但台北市政府對於內政部之此種解釋並不以

為然，並基於辦理合目的性之自治事項，認為該條項「特殊事故」

之解釋，不以內政部所解釋之範圍為限，尚包括里行政區域之調

整在內。當此兩造對於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特殊事故」

之解釋有不同意見，而在台北市政府尚未公布延期改選以前，任

何一造均可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

即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其職權上適用法律或命令所採見解，與本

機關或其他機關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時所已表示之見解有異者，

聲請本院統一解釋。內政部與台北市政府於此時間階段均未提出

統一解釋之聲請。當時如有一方為「特殊事故」之歧見提出統一

解釋時，本席相信雙方之爭議可能迎刃而解。惟內政部認地方制

度法為中央法規，依該法之立法意旨，其有適法性之監督權；反

之，台北市政府自認不必受內政部就特殊事故解釋之拘束，蓋地

方制度法雖為中央法規，但其規範對象為自治事項，應有充分的

解釋空間，而認為該條項之特殊事故，應包括里行政區域之調整

在內。至此，如雙方均不提出聲請時，則將錯過得聲請統一解釋

的時機。爾後台北市政府先以自己對「特殊事故」合目的性之判

斷，而公布里長的延期改選，內政部則認為台北市政府里長延期

改選之自治性措施已構成違法，而依據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五條第

二項之規定，直轄市政府辦理自治事項違背法律為由，報請行政

院撤銷該行政處分，行政院遂依內政部之申報將台北市政府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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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延期改選之處分予以撤銷。此時原本為內政部與台北市政府就

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特殊事故」不同解釋之爭執移轉

到行政院與台北市政府間之爭議，而變成行政院撤銷台北市延期

改選里長之行政處分是否合法之判斷。詳言之，原本爭執之主體

係內政部與台北市政府兩造當事人，爭執客體為「特殊事故」之

解釋，但經時間之發展，其爭執之主體已由行政院與台北市政府

兩造所替代，而爭執之客體亦由「特殊事故」之解釋換成「撤銷

里長延期改選之行政處分是否合法」，而行政處分合法性之判斷屬

行政法院之職權，並非本院所能取代。總之，本來之主角 (「特殊

事故」之內涵) 已退居於配角地位，而多數意見明智決定主角 (行

政處分是否違法) 之爭議，理當交給行政法院判斷，則該爭議之

解決亦應全權信任行政法院就台北市政府有關里行政區域調整之

動機、經過及後果，尤其與里長延選之因果關係全盤調查清楚後，

對於是否符合「特殊事故」之涵義加以裁判。 

三、上級機關對中央法規之自治事項有適法性之監督權 

  本件台北市政府所提出釋憲聲請案與行政院答辯書狀中均承

認上級機關有適法性之監督權，但不能為合目的性之監督。又多

數大法官認為地方自治團體處理其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不同，前

者中央之監督僅能就適法性為之；後者得就適法性之外，行政作

業之合目的性等實施全面監督。是以上級監督機關得為適法性之

監督，毫無疑問。 

  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直轄市議員……，村

〈里〉長任期屆滿或出缺應改選或補選時，如因特殊事故，得延

期辦理改選或補選」。依此規定，里長選舉之改選應具備法定構成

要件；同時延期辦理改選或補選亦應符合法定構成要件始可。前

者之法定構成要件乃任期屆滿或有人出缺時，依法改選。後者延

期改選或補選亦應符「特殊事故」之法定要件。如因辦理里長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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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為地方自治事項，便將「特殊事故」解釋為地方自治團體得視

自己需要予以解釋，中央機關不得過問，將不符中央對中央法規

構成要件亦有解釋權之法理，更無所謂適法性監督可言。 

  按該法條所謂之「特殊事故」，台北市政府與行政院雙方爭執

之當事人均不否認其為不確定之法律概念。而該不確定之法律概

念，本身已屬法條構成要件之一部分。至於該構成要件應如何解

釋，必須探求立法者之本意。就有關里長定期改選而言，有可能

發生意想不到之事由，以致如期改選有事實上之困難，故以不確

定之概念，應指非比尋常之事故，但非謂其內涵毫無界限，此觀

多數大法官在本件解釋文之見解而自明：「其中所謂特殊事故，在

概念上無從以固定之事故項目加以涵蓋，而係泛指不能預見之非

尋常事故，致不克按法定日期改選或補選，或如期辦理有事實足

認將造成不正確之結果或發生立即嚴重之後果或將產生與實現地

方自治之合理及必要之行政目的不符等情形者而言。又特殊事故

不以影響及於全國或某一縣市全部轄區為限，即僅於特定選區存

在之特殊事故，如符合比例原則之考量時，亦屬之。」因此特殊

概念不能任由自治團體為恣意解釋，而其中應有一定之界限。從

而不確定法律概念之解釋，只有判斷，而不生裁量問題。換言之，

其不同於得由多數合法之法律效果中為合目的性選擇之行政裁

量，而不確定法律概念之解釋，只有對錯與否之合法性問題。故

本件關鍵在於「特殊事故」解釋，究應採地方自治團體之見解，

抑或上級監督機關之見解？依本席見解，因地方制度法為中央立

法之法規，上級監督機關一則就該法之立法意旨知之甚詳，再則

其對中央法規之內容有適法性之監督權，故對特殊事故之法定構

成要件之範圍，自有解釋之權限；又地方制度法雖為中央立法之

法規，如涉及自治事項之辦理，地方自治團體於必要時，固得依

本身辦理自治事項之需要為法規解釋。惟上級 (中央) 監督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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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央法規內容之解釋，本質上仍屬適法性監督範圍，縱因此發

生與地方自治團體意見之爭執，仍未逾越至合目的之監督程度。

至於上級機關因不確定概念之解釋不當而有無侵害到地方自治團

體有關制度性之保障，乃屬另一問題。如因此而涉及具體個案之

爭議時，應由執司法監督之行政法院加以判斷其是非。 

四、「特殊事故」為法定實質要件 

  或謂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所規定直轄市議員或直轄

市長、縣 (市) 議員、縣 (市) 長、鄉 (鎮、市) 民代表、鄉 (鎮、

市) 長及村 (里) 長任期屆滿或出缺應改選或補選時，如因特殊事

故得延期辦理改選或補選，乃上級監督機關有意完全授權地方自

治團體自行合目的性辦理自治事項，無關合法性的監督。而該法

同條第二項所規定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縣 (市) 議員、縣 (市) 

長，依第一項延期辦理改選或補選，分別由行政院、內政部核准

後辦理之規定始能稱為合法性之監督，以示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三

條第一項合目的性之監督與第二項合法性監督之區別。依本席見

解，地方制度法該條第二項應由上級機關監督核准之規定，應解

釋為法定形式要件。詳言之，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里長

之延期改選，其改選之法定要件祇要具備「特殊事故」之實質要

件即可；又因縣 (市) 長之層次較之里長高，故該法第八十三條第

二項選舉之延期改選，不但同樣必須具備同條第一項「特殊事故」

之實質要件，而且在程序上尚須得到上級監督機關核可之形式要

件始可。惟無論如何，欲延期改選均須以符合「特殊事故」為前

提要件。故「特殊事故」在法條中應屬要件規定，而非授權規定。

既為法定之構成要件，自不妨害監督機關對自治團體適用法律時

為適法性之監督，亦不得逕自解為立法者有意授權自治團體自行

認定「特殊事故」之範圍。由此可知，上級機關對地方自治團體

關於「特殊事故」之認定，因屬法律要件之解釋，故仍在適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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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之範圍。如解釋該第一項之「特殊事故」為授權規定，則特

殊事故之實質要件將成為贅文，此絕非立法者之本意，否則不必

規定於法條，而成為實質要件。總之，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三條第

一項與第二項關於延期辦理選舉在形式要件上雖寬嚴不一，但二

者均須具備實質要件，則並無不同。 

五、單純調整里行政區域不立即構成「特殊事故」 

  多數大法官在本號解釋之理由書強調本件既為地方自治事項

又涉及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上級監督機關為適法性監督之際，固

應尊重該地方自治團體所為合法性之判斷，但如其判斷有恣意濫

用及其他違法情事，上級監督機關尚非不得依法撤銷或變更，對

此類之審查密度，從學理方面提出六點可參酌事項，本席可資贊

同，但仍有補充說明之處。 

  按調整里行政區域本身，應非判斷是否為特殊事故之唯一依

據。調整里之行政區域乃一客觀之事項，任何地方自治團體均得

基於本身地方自治事項之辦理，作合目的性的調整行政區域乃理

所當然。問題之關鍵在於調整里行政區域致延期改選之因果關係

如何？延期改選有無人為操縱之因素，抑或為非比尋常之事故發

生？里行政區域之調整，其本身不能決定是否為「特殊事故」，而

應從調整里行政區域之原因而導致里長改選延期之整個事情之後

果，加以綜合的判斷，始能決定上級監督機關有無逾越適法性之

監督權，抑或地方自治團體有無恣意、濫用或其他違法之情事存

在。 

  按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出現於各種法律條文中，比比皆是，而

其解釋發生爭議時，應由實際負責之司法機關判斷有如上述。惟

解釋該各種不同之不確定概念均有其共同特性，即應就該事實狀

況與其因果關係全盤瞭解後，始為綜合性之判斷。例如解釋「不

堪同居之虐待」不確定概念時，應斟酌當事人之地位、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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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情事定之 (三十二年上字第一九０六號參照) 。又如裁判

離婚時陷於生活困難之贍養費之請求，其給與是否相當之不確定

概念，當視贍養人之經濟能力及被贍養者需要狀況權衡規定，至

贍養以何時為準，須於請求贍養費時斟酌雙方現況定之 (民法第

一０五七條、院解字第七四四號參照) 。 

  有鑑於此，為有助於本件爭議之解決，受理救濟之機關對以

下各點均應請一併參酌： 

1、里長的任期為地方制度法第五十九條第一項所明定，其產生經

由里長之選舉，其與里民之間自有公法上之契約關係存在，地

方自治團體如藉特殊事故之理由辦理延期改選，有無違背與選

民間的約定，抑或因其層次低，不必顧慮與選民間的約定？ 

2、全國各縣市政府均因人口之變動需要調整里行政區域，但各縣

市政府均在里長改選前調整完成，而無影響里長之改選，祇有

台北市政府未能如期調整，台北市是否有非比尋常之事故發

生，以致影響里長之改選，抑或另有其他特殊原因，而延期改

選？ 

3、台北市調整里行政區域，全市共有四三五里之多，依台北市政

府提供之資料，影響里長選舉之行政區域約為六十多里，約占

七分之一，為此里數之調整而影響全部四三五里之選舉，有無

違反多數意見所稱之比例原則，抑或因全市里長任期一致性起

見或另有其他原因，而必須將全市里長全部延期改選？如期改

選與延期改選里長之利弊衡量又如何？ 

4、依法律之規定，本屆里長之改選應在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八日改

選，但台北市政府遲至同年四月四日始通知台北市選舉委員

會，然後台北市政府於民國九十一年四月八日公告延選辦理里

長選舉。以如此急迫的時間變更選舉之日期，有無對於選舉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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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人力、物力之里長候選人違反公法上保護信賴利益之原則，

抑或里行政區域因非自治團體，不必顧慮該原則？ 

5、綜合判斷的結果，「特殊事故」之涵義所界定之範圍，究為合

法性監督抑或合目的性之監督？ 

基於以上理由，爰提出協同意見書如上。 


